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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发， 口罩、 防护服

等防疫用品需求量激增， 不少公司

看准时机涉猎并不熟悉的防疫物资

领域， 通过线上沟通、 微信下单等

方式进行防疫物资的交易。 然而，

专业知识欠缺、 合同约定不明、 相

关政策变化均为线上防疫物资的购

买带来许多风险。 近日， 青浦区人

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防护服不符合

合同约定的“需有 CE 认证” 引发

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CE认证过期引发纠纷

2020 年 3 月， 汉科公司法定

代表人小丽与德贸公司销售人员通

过微信洽谈两公司间防护服订购事

宜， 小丽询问防护服是否有 CE 认

证 （欧盟 CE 认证是欧洲的强制性

认证， 产品出口欧洲要按要求贴上

CE 标志）， 要求发送 CE 证书。 德

贸公司随后发送一份 PDF 文件给

小丽。

小丽要求案外人为采购方， 与

德贸公司签订合同订购防护服。 合

同单约定， 货物为国产 FS200 封边

防护服 （CE93/42）， 合同签订后，

小丽支付货款， 德贸公司将防护服

送至小丽指定处。

2020 年 3 月 24 日， 小丽要求

将汉科公司更改为付款主体， 重新

制作合同， 并要求德贸公司在新合

同备注上注明有 CE 认证。 同年 4

月 2日， 小丽称德贸公司之前发送

的 PDF 文件不是防护服的有效 CE

证书， 只是文件的审查报告， 要求

德贸公司提供 CE 证书。 德贸公司

向汉科公司提供一份过期的 CE 证

书。

随后， 汉科公司提出退货， 德

贸公司拒绝退货， 协商不成之下汉

科公司无奈诉至法院。

防护服实物未附CE标识

汉科公司称， 第二份销售合同

单载明“需有 CE 认证”， 且两份

销售合同单上注明的 CE93/42， 便

是指防护服需为医用防护服， 且符

合欧盟 93/42/EEC指令， 有 CE认

证。 汉科公司购买防护服的目的是

销往国外， 德贸公司未按约定交付

有 CE 认证的防护服， 导致其无法

顺利将防护服销往国外， 德贸公司

构成根本违约。 要求解除汉科公司

与德贸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 德贸

公司返还汉科公司货款， 自费取回

所有货物， 并赔偿汉科公司损失。

德贸公司辩称， 两份销售合同

单上注明的 CE93/42， 是指德贸公

司发送给汉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电

子审查报告， 且汉科公司法定代表

人收到该份审查报告后未提出异

议， 依然向德贸公司订购了防护

服， 因此双方约定货物的交付标准

为有 CE1282-93-42-EEC 审查报

告。另外，第一份销售合同单未载明

“需有 CE 认证”，合同履行完毕后，

汉科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德贸公司

另行制作合同， 变更合同主体为汉

科公司，并要求附加有 CE 认证，但

该份合同并非双方实际约定的内

容。 因此，德贸公司并未违约。

庭审中， 汉科公司当庭出示德

贸公司交付的防护服实物， 防护服

外包装上未附 CE标识。

法院：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 汉科公司向

德贸公司采购防护服， 双方之间属

于买卖合同关系。 汉科公司的主要

义务是支付货款， 德贸公司的主要

义务是交付符合双方约定标准的防

护服。 案件争议焦点为： 双方有无

约定防护服交付标准为“有 CE 认

证”， 德贸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

从双方微信洽谈记录来看， 小

丽订购防护服时已明确询问德贸公

司防护服是否有 CE 认证； 从销售

合同单内容来看， 第二份销售合同

单明确载明“需有 CE 认证”， 该

份销售合同单虽形成于货物交付之

后， 但亦系双方对履行内容的进一

步确认， 且与第一份销售合同单内

容并无矛盾； 从双方履行完毕之后

的交涉情况来看， 德贸公司交付防

护服后， 应汉科公司要求， 发送给

其一份过期的电子 CE 认证证书，

可见德贸公司显然清楚“CE 认

证” 的含义。

因此， 汉科公司与德贸公司订

立合同时已明确约定交付防护服的

标准为“有 CE 认证”。 虽然汉科

公司对“CE 认证” 的概念不甚了

解， 未在收到 CE 审查报告时向德

贸公司提出该报告并非双方约定的

“CE 认证” 之异议， 存在一定的

过错， 但德贸公司作为涉案防护服

的销售方理应更为清楚“CE 认

证” 的具体含义。 而德贸公司未能

举证证明涉案防护服符合“CE 认

证” 的交付标准， 构成根本违约。

综上， 法院判决案涉合同解

除， 德贸公司返还货款、 取走货物

并赔偿损失。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慧君

本报讯 都说开网约车赚钱，

为什么自己租车成为网约车司机后

兜里却没有几个子？ 同行阿辉日子

却过得很滋润。 小华百思不得其解

之下， 向阿辉请教起了生意经， 却

没想到赚钱“小妙招” 给自己带来

了牢狱之灾。

小华听说做网约车司机可以赚

钱， 但是他自己没有车， 于是到租

车公司租了一辆车， 注册成为一名

网约车司机。 做了几个月下来， 小

华接单赚的钱几乎全都付了车辆租

金和油费， 到手的利润所剩无几。

就在小华一筹莫展的时候， 阿

辉告诉小华， 他开的这个车叫分时

租赁电动汽车， 但他有办法可以不

付租金“白嫖” 这辆车。

原来， 这辆电动汽车是某汽车

公司的， 阿辉通过该公司的手机

APP 注册账户之后， 只要付 1000

元押金就可以租赁车辆， 按照使用

时间计算租金， 如果到了约定的时

间拒绝付费， 车辆就会被汽车公司

远程锁定， 而且工作人员可以根据

GPS实时定位信息找到这辆车。

阿辉所谓的“绝招” 就是切断

GPS实时定位系统， 汽车公司就无

法远程锁定车辆。 就这样， 阿辉已

经开着这辆车跑了一个多月， 赚到

七八千元。

在阿辉的指导下， 小华下载

APP 注册了账号， 找到租车网点

租赁了一辆汽车， 然后由阿辉帮忙

切断了远程控制系统和 GPS 实时

定位系统， 就开始了新的网约车之

旅。 因为不用支付租金， 小华跑车

的收益一下子高起来。 汽车公司多

次通知要求归还车辆， 小华都置若

罔闻， 在汽车公司工作人员前来寻

找车辆时， 小华就依照阿辉的指导

到处“躲猫猫”， 让他们无功而返。

然而好景不长， 过了一个多

月， 警察找上门来， 将小华和阿辉

抓获， 并查获了他们使用的车辆。

除了阿辉和小华， 一起到案的还有

十几名网约车司机。

原来，“白嫖”的“绝招”在网约

车司机群体中流传， 该汽车公司的

几十辆汽车被人盗用，损失惨重，已

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很快， 阿辉等人被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 阿辉等人租赁汽车

后切断车辆定位控制系统， 使车辆

在未付租金的情况下脱离被害单位

掌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阿辉

等人逃避的车辆租金数额应认定为

盗窃数额。 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理

后， 分别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6 个

月至 1年 3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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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不法分子在非法获取

公民购物信息后， 以“质量问题”

为名， 精准诱骗 19 名消费者走

“转款流程” 以完成“退款”， 共骗

得 113 万余元。 近日经黄浦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陈某某、 赖某某犯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和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判处谢某航、 谢

某福、 连某某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 12 年至 5 年不等， 剥夺

政治权利， 并处罚金。

据检方指控， 2019 年 4 月至

10月， 被告人谢某航设立窝点， 纠

集被告人谢某福、 连某某等人多次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通过利用

从被告人陈某某、 赖某某等处非法

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 招募多人冒

充某知名网购平台客服人员拨打消

费者电话， 虚构消费者所购商品存

在质量问题可申请退款， 但因消费

者平台信用积分不够无法退款， 需

按客服人员提示的转款流程完成退

款为由， 诱骗被害人将钱款通过银

行转账或扫二维码支付等方式转入

指定账户， 遂取得诈骗钱款。 经

查， 谢某航等人通过上述方法先后

骗取被害人徐某某等 19人共计 113

万余元。

由于该团伙涉案人员众多、 作

案时间跨度长， 抓捕前团伙已解

散， 几名主犯到案后拒不供认， 作

案手机、 电脑等也已灭失， 案件查

处难度大。 为此， 检察机关及时提

前介入， 引导公安机关确定案件审

查认定的思路和侦查方向， 组织多

名检察官成立专业办案组对公安机

关查获的大量涉案电子数据等相关

证据进行逐项审查、 深入分析， 并

同步向公安机关明确取证和补侦要

求， 形成证据链， 夯实证据基础。

承办检察官在查阅相关电子数

据时， 通过细致对比分析， 发现并

判断其中两个手机号码极可能是被

害人号码， 遂要求公安机关开展核

查。 后经查， 上述手机号系被害人

张某、 苏某所有， 其二人于 2019

年 6 月被谢某航团伙骗取钱款共计

10万余元。 检察机关及时对所查明

的两起诈骗事实追加认定， 并得到

法院采纳。

本案一审判决后，谢某航、谢某

福提出上诉， 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浦检方表示， 网购诈骗因其

辐射群体的广泛性、 作案手法的欺

骗性， 已成为当前多发、 频发侵财

类案件。 该案系公安部“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挂牌督办案件， 涉及被害人遍布全

国各地，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社会

影响恶劣。 检察机关积极发挥主导

作用， 坚持深挖漏罪， 追加犯罪事

实认定， 同时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 引导多名被告人在诉前积极退

赃， 体现良好办案效果。 网络购物

诈骗呈高发态势， 消费者在网络购

物同时要加强防范， 提高防骗能

力， 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陌生

软件， 不要随意透露交易密码及个

人信息， 要在正规购物平台上进行

相关退货、 退款操作。

诱骗19名消费者“退款” 骗得113万元
5人分别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获刑

说好的CE认证防护服 证书却过期了

青浦法院审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分时租赁汽车可以“白嫖”？ 想得美！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在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时， 意外发现自己的名字被登记在

某公司监事一职中， 而自己与其从

未建立过任何劳动关系， 为了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陈女士一纸诉状将

对方公司告上法庭。 近日， 崇明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法院审理后认定， 被告公司在

未经陈女士同意之下设定其监事身

份构成侵权， 据此支持了陈女士的

诉请。

2020 年 2 月 22 日， 陈女士在

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时， 发现自己的

名字出现在一家装饰装潢公司且担

任监事一职。 对此， 陈女士感到很

是疑惑， 其本人从未将身份信息交

付于这家公司， 自己也未与对方建

立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 从未参加

过这家公司的经营管理， 陈女士认

为， 该公司冒用自己身份信息用于

工商登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的

合法权益， 遂向崇明法院提起诉

讼。

庭审中， 被告装饰装潢公司未

应诉、 答辩。

法院审理后认为， 自然人姓名

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干涉、 盗用、 假冒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 在本案

中， 被告公司将原告陈女士登记为

公司监事， 但无任何证据显示原告

同意成为被告公司的监事， 且进行

登记备案的监事身份信息使用的是

原告陈女士遗失的过期身份证。

法院综合全案， 认定被告公司

未经原告陈女士同意使用陈女士的

姓名， 并设定陈女士的监事身份，

构成侵权， 被告理应对其侵权行为

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故原告陈女

士主张被告停止侵权， 要求被告向

某登记机关办理监事变更登记， 撤

销其担任监事一职的请求， 符合法

律规定， 法院予以支持。

“我”何时成了这家装潢公司的监事？
法院：侵犯姓名权 变更登记撤销职位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明明知道自己身患艾

滋病， 却仍旧毫不顾忌， 从事卖淫

活动。 日前， 经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长宁区人民法院判处被

告人邓某某有期徒刑 6个月， 并处

罚金 1000元。

邓某某今年 31 岁， 高中毕业

的他背井离乡， 从重庆来到上海。

去年 6月其因涉嫌犯传播性病罪被

刑事拘留。 11 月长宁检察院向长

宁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到庭参加诉讼。

根据长宁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

邓某某在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的情

况下， 于去年 6月在上海市闵行区

一酒店内向钱某卖淫。 此后， 邓某

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同时， 检方还

出具了证人钱某的证言及辨认笔

录、 微信转账记录、 HIV 抗体确

认检测报告单、 扣押笔录、 扣押清

单、 扣押物品照片、 案发经过表格

等证据予以证实。 在开庭审理过程

中， 被告人邓某某对上述事实并无

异议。

法院认为， 被告人邓某某明知

自己身患艾滋病仍卖淫， 其行为已

构成传播性病罪， 依法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的指控， 事实清楚， 定性

正确。 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从轻处罚。 辩护人与此相关的

辩护意见， 法院予以采纳。 为维护

社会管理秩序， 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三百六十条、 第六十

七条第三款、 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

三条、 第六十四条及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之规

定， 判决被告人邓某某犯传播性病

罪， 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并处罚

金 1000元。

明知身患艾滋仍旧卖淫 男子获刑6个月


